广西汽车零部件与整车技术重点实验室研究成果量化计分标准

一、科技奖项

	奖励级别
	分值

	国家级科技奖励
	30分

	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20分

	省部级科技奖励二等奖
	12分

	省部级科技奖励三等奖
	6分


二、论文

	论文级别
	分值

	ESI高被引
	18分

	SCI收录（I区、II区）
	9分

	SCI收录（III区）
	6分

	SCI收录（IV区）
	3分

	T1期刊
	9分

	T2期刊
	6分

	T3期刊
	3分

	EI收录
	3分

	核心期刊
	1分


三、授权职务专利（含软件登记）
	专利类别
	分值

	发明专利
	6分

	实用新型专利
	3分

	软件著作权登记
	2分


四、著作

	著作类别
	分值

	专著
	3分/10万字

	教材
	1.5分/10万字

	译著
	1.5分/10万字


说明：
1. 科技奖励应以本实验室或者广西科技大学为第一单位，如单位排名不是第一，则分值减半。
2. 论文类、著作类成果的分数，根据本实验室在单位排序中的不同，计入不同的单位排序系数X，本实验室排在第一、第二、第三单位，系数X分别为1.0、0.8、0.5，成果分数=分值*X。
3. 通讯作者视同第一作者（唯一第一作者、唯一通讯作者）。
4. 被SCI、EI收录的论文，需提供检索证明。
5. 期刊论文指正刊上发表的论文。核心期刊以论文刊出时对应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准。
6.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登记须以本实验室或广西科技大学为第一单位，如单位排名不是第一，则分值减半。
